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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本次计划增持主体周福池先生及其100%持股的广东朗元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公司董事长周福池先生计划自2022年4月27日至2022年10月

26日期间（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增持的窗口期除外）以自有或自筹资金以法律法规允许的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万元。

2、增持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周福池先生通过其个

人股票账户增持396,100股，占总股本的0.1977%，增持金额为4,681,641.71元。 周福池先

生100%持股的广东朗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朗元” ）增持股份1,675,000股，

占总股本的0.8358%，增持金额为20,286,670.15元。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4月27日于巨潮资讯网披

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公司于近日收

到公司董事长周福池先生出具的《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告知函》，现

将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福池先生通过其个人股票账户增持396,100

股，占总股本的0.1977%。 同时，周福池先生通过其100%持股的广东朗元增持股份1,675,

000股，占总股本的0.8358%。

2、计划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本次增持前，周福池先生及其100%持

股的广东朗元持有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

3、周福池先生及其100%持股的广东朗元在本公告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

情况。

4、周福池先生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及法定期限内其本人与其100%持股的广东朗

元不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 周福池先生承诺在公司任职期间不会对其100%持股的广东朗

元进行股权转让；周福池先生承诺广东朗元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亦不对广东朗元进行股权转让。 周福池先生承诺后续如进行所持公司股份的转让或减持，

其个人和广东朗元所持有的股份将进行合并计算，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

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内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前后周福池先生及其100%持股的广东

朗元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增持主体

增持前 增持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周福池 0 0.00% 396,100 0.1977%

周福池100%持股的广

东朗元科技有限公司

0 0.00% 1,675,000 0.8358%

合计 0 0.00% 2,071,100 1.0335%

2、本次增持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3、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

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股票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上市

地位，也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2、本次增持为增持主体的个人行为，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3、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周福池先生出具的《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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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7月

2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7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5人，实际参会董事5人，监事、

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匡志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为聚焦餐厨有机废弃物处理及废弃食用油脂资源化利用业务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公司下属公司天津

方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并取得其与

全资子公司天津德丰利胜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对应的餐厨垃圾收运处理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收购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

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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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聚焦餐厨有机废弃物处理及废弃食用油脂资源化利用业务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公司下属公司天津

方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方碧” ）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交易对手方天津市德强邦荣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傅萍分别持有的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碧

海” ）70%、30%股权，并取得其与天津德丰利胜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天津碧海全资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德丰” ）对应的餐厨垃圾收运处理项目资产。标的股权价格为人民币36,002万元，其中现金对价

30,158.29万元，应收款项对价5,843.97万元（截止基准日标的公司应收帐款归原股东所有）。

本次收购完成后，天津方碧将持有天津碧海100%的股权，天津碧海与天津德丰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

范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企业股东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市德强邦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MA06E4XC8E

注册资本：100万元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傅炳海

成立日期：2018-08-08

营业期限：2018-08-08�至 2038-08-07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和园道89号29栋702室-61(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沈波持股占比50%、傅萍持股占比49%、傅炳海持股占比1%。

（二）自然人股东

姓名：傅萍

身份证号码：320411************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就职单位：天津碧海财务经理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

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交易对手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789375589E

注册资本：1,080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萍

营业期限：2006-06-26�至 2026-06-25

住所：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嘉园道1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环保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

性废旧金属）；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固体废物治理；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工业酶制剂研发；建

筑物清洁服务；畜禽粪污处理利用；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肥料销售；生物

有机肥料研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

品）；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工程管理服务；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太阳能发

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生物质液体燃料生产

工艺研发；热力生产和供应；非食用植物油加工；非食用植物油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畜

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污泥处理装备制造；科普宣传服务；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

发；渔业加工废弃物综合利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

餐厨垃圾处理；肥料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程设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饲料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股权结构：天津市德强邦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70%，傅萍持股占比3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3,995,357.66 224,804,342.03

负债总额 239,977,417.96 226,721,061.57

应收帐款总额 42,101,905.30 35,775,159.63

净资产 14,017,939.70 -1,916,719.54

项目 2022年1月-3月（经审计） 2021月1月-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879,765.91 144,750,214.78

营业利润 13,683,762.87 63,540,211.42

净利润 15,934,659.24 54,355,158.97

项目 2022年1月-3月（经审计） 2021月1月-12月（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000,387.58 75,905,689.73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中名国成审字【2022】第0768号”

《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天津碧海审计报告” ）。

4、其它情况说明

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控十方（山东）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

方环能” ）存在经营性往来。 2022年3月31日，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十方环能签署《油脂独家销售协

议》，根据该协议十方环能已向标的公司支付油脂预付款。

通过公开信息查询，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同时标的公司《公司章程》

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标的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财务资助等情形，不

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

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情形。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收购方1）：北控十方（山东）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2（收购方2）：天津方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1（出让方1）：天津市德强邦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2（出让方2）：傅萍

丙方（实际控制人）：沈波

丁方（目标公司）：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第1条 交易方案

1.1各方同意， 收购方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出让方1持有的目标公司70%股权及出让方2持有的目标公

司30%股权。

2.2�收购方1有权指定其全资子公司收购方2履行本协议项下向出让方支付款项的义务，以及指定收

购方2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受让标的股权，并将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收购方2名下。 但是，收购方1的前述指

定行为并不豁免其作为收购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并且收购方1与收购方2就彼此在本协议项下对

出让方应履行的义务相互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此外，为免疑义，出让方如向任一收购方履行本协议项

下义务，则视为已向另一收购方履行了该等义务。

第2条 目标公司整体价值

各方确认，目标公司整体价值为人民币60000万元，具体如下：

2.1.1根据天津碧海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目标公司、项目公司合并报表的负债合计为人民币

23997.74万元。

2.1.2根据天津碧海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目标公司、项目公司应收款项共计人民币5843.97万

元。

2.1.3标的股权现金对价：标的股权现金对价为人民币30158.29万元。

第3条 支付安排

3.1本次交易中标的股权现金对价分三期支付，具体如下：

3.1.1�第一期支付安排：收购方应于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出让方的指定账户支付第一期标的股

权现金对价4547.49万元。

3.1.2�第二期支付安排： 第一期标的股权现金对价支付完毕后并且协议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全部满

足后3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到三方认可的位于天津市的银行以出让方1名义开立共管账户。 共管账户开立

后3个工作日内，收购方向共管账户支付第二期标的股权现金对价10610.80万元。

3.1.3第三期支付安排：第三期标的股权现金对价总额为15000万元，由出让方、收购方根据协议业绩

承诺相关约定，对每个考核年度的第三期标的股权现金对价、业绩奖励金额（如有）进行调整（如需）、核

定后，收购方支付至出让方的指定账户。

第4条 交易先决条件

4.1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协议项下标的股权交易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构成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以下列

全部条件的满足或对该等条件负有义务的一方已获得相对方的书面豁免为前提：

4.1.1收购方已完成了关于标的股权转让的运营尽职调查，且该项尽职调查结果显示，不存在对交割

后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该重大不利事项指涉及处罚金额大于50万或不利影响涉及金额大

于200万元或已严重影响正常经营）或各方已就标的股权现金对价总额的调整和相关重大不利影响事项

的解决安排达成一致；

4.1.2收购方就协议涉及的标的股权转让事项已经过其股东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包括但不

限于董事会决议和/或股东大会决议；

4.1.3出让方已促成协议涉及的标的股权转让事项经过出让方1、 目标公司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

过。

第5条 业绩承诺

5.1各方同意，除协议另有约定外，本条约定的业绩承诺总期间为自2023年1月1日起36个月，期间每

12个月（即一个自然年度）为一个考核年度。 协议约定的第三期标的股权现金对价总额为15000万元作

为业绩承诺总期间对应的承诺业绩考核款，分别计入三个考核年度：出让方完成第一个考核年度业绩承

诺后支付4000万元，出让方完成第二个考核年度业绩承诺后支付5000万元，出让方完成第三个考核年度

业绩承诺后支付6000万元。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5.1.1出让方承诺，本项目第一个考核年度，餐厨垃圾收运进厂量达到220000吨；第二个考核年度，餐

厨垃圾收运进厂量达到260000吨；第三个考核年度，餐厨垃圾收运进厂量达到290000吨。 任一考核年度

餐厨垃圾实际收运进厂量高于该年度承诺收运进厂量的，每多1吨，收购方支付出让方200元业绩奖励款；

任一考核年度餐厨垃圾实际收运进厂量未达到上述承诺量的，每少1吨，从该考核年度应支付的标的股权

现金对价及业绩奖励款（如有）中扣减200元。

5.1.2出让方承诺，每个考核年度完成销售工业级混合油/生物油（以下统称“工业级混合油” ）达到

17000吨，任一考核年度工业级混合油实际销售量高于该年度承诺销售量的，每多1吨，收购方支付出让

方3000元业绩奖励款；任一考核年度工业级混合油实际销售量未达到上述承诺销售量的，每少1吨，从该

考核年度应支付的标的股权现金对价及业绩奖励款（如有）中扣减3000元。

5.1.3出让方承诺，每个考核年度本项目采集及采购废弃油脂的采购成本、人工、运输、车辆折旧、收运

设备折旧（如有）以及车辆设备产生的直接费用总成本均进行单独核算，以上成本于单个考核年度不超

过3000万元（含税）。

第6条 债权债务处置

6.1目标公司、 项目公司截至交割日的合并报表的负债合计最终以第三方中介机构审计确认的金额

为准；各方同意，截至交割日，经审计确认的目标公司、项目公司合并报表的负债合计金额（其中，经收购

方明确同意的滨海项目新建工程导致的债务增加部分以及收购方决定增加投入产生的债务除外，不计算

在内）应不超过基准日目标公司、项目公司审定的合并报表的负债合计金额（即，23997.74元），超过部分

由出让方承担，收购方/目标公司/项目公司有权在未支付的标的股权现金对价或应偿还的关联方借款中

扣除，仍不足扣除则出让方应以现金方式向收购方补足。

6.2�各方确认，目标公司、项目公司截至审计基准日应收款项合计金额为5843.97元由出让方享有，目

标公司、项目公司在实际收回该部分应收款项后，由收购方于实际收回之日起3日内，将实际收回金额扣

除目标公司、项目公司应缴纳的相关税费后的等额款项支付至出让方指定账户。自交割日起满36个月后，

目标公司、项目公司未实际收回的应收款项，出让方不再享有，收购方有权不再向出让方支付。

第7条 过渡期安排

7.1各方同意，目标公司、项目公司在过渡期内的收益归目标公司、项目公司所有，亏损由出让方以现

金方式向收购方补足。

7.2过渡期间：出让方保证目标公司、项目公司资产、经营活动等在过渡期内在所有重大方面一直维

持正常稳定，且在其正常业务过程中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业务模式、核心管理团队、资产或财务状况的持

续、稳定及一致性。

第8条 标的股权交割

8.1�除协议另有约定外，收购方按照协议约定将第二期标的股权现金对价支付至共管账户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各方配合办理完成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标的股权应一次性交割完毕；同时，

目标公司、项目公司根据收购方的要求对目标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改选或聘任。

8.2�于交割日，各方应共同配合完成将目标公司证照、印鉴、经营资料移交给目标公司、项目公司新

任经营管理层的相关工作，各方应配合对目标公司、项目公司资产进行盘点并制作资产交接清单，交接双

方应在上述交接清单上签字确认。

第9条 违约责任

9.1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协议终止，出让方、目标公司、项目公司应当自该情形出现之日起10日内向

收购方返还已付的第一期标的股权现金对价并支付第一期标的股权现金对价20%的违约金，并承担收购

方为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而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开展尽职调查的相关费用和其他费用

（如有），收购方已支付前述费用的，出让方应向收购方等额补偿：

9.1.1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的2个月内，未经收购方同意，出让方、目标公司、项目公司就标的股权转让与

除收购方之外的任何第三方进行接洽、磋商、谈判、达成意向协议或签订任何文件。

9.1.2因出让方原因导致协议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于约定日期仍未全部满足。

9.2因收购方原因导致协议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于约定日期仍未全部满足， 收购方应当向出让方支

付第一期标的股权现金对价20%的违约金，出让方有权从收购方已付的第一期标的股权现金对价中扣除

上述违约金并于前述期限届满之日起计10日内将剩余第一期标的股权现金对价返还给收购方，且协议同

时终止。

9.3除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提供虚假资料或作出虚假陈述、保证或未履行其承诺，违反协议项

下的有关约定应被视为该方违约。 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协议不能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

行，并由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协议另有约定外，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9.4自协议签订之后，如双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均无违约行为但未达成一致导致合同终止的，该期

间产生费用各方自担。

第10条 其他

10.1协议经甲方、乙方1、丁方加盖公章，乙方2、丙方签字按手印后成立，协议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以

及违约责任部分条款自协议成立之日起生效，除前述条款外协议其他约定条款在协议约定的交易先决条

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立即生效。

五、本次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天津碧海100%股权涉及的天津碧海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2）第020975号】，评估基准日为2022年3月31日，天津碧海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36,100.00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参考评估值，由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最终确

定为人民币36,002万元。 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亦不存在产生关联交易的情况。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2009年1月20日，天津碧海中标天津市生活垃圾处理中心项目。特许经营年限自2009年起25年，特许

经营范围为天津市内六区、环城四区，项目处理规模餐厨300吨/日。

2021年3月24日，天津碧海中标天津市滨海新区有机废弃物综合利用处置项目特许经营者，后成立

天津德丰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签署特许经营协议。 特许经营年限为30年（含1年建设期），

特许经营范围为滨海新区海河以北，项目设计规模餐厨400吨/日、粪便100吨/日。

标的公司在餐厨垃圾处理行业深耕多年，若本次交易实施，公司可以实现餐厨处理业务的跨区域发

展，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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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董事会决定于2022年8月8日召开公

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2-104）。

一、本次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2022年7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天津碧海环保技术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108）及《关于收购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109）。

鉴于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022年7月27日， 公司收到股东甘海南先生、 匡志伟先

生、谢欣先生（以下简称“三位股东” ）《关于提议增加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为提高决策效率，三位股东提议将《关于收购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以

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公司2022年8月8日召开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确保上述提案内容

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的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关于增加临时提案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三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311,3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6%。上述临时

提案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并送达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董

事会审核，三位股东提出增加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其议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

决议事项，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三、增加临时提案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有关情况说明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104）中

列明的其他审议事项、会议时间、会议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均保持不变。 增加临时提案后本次股东大会的

补充通知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

编号：2022-111）。

特此公告。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0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北清环能 公告编号：2022-111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2-104），公司董事会定于2022年8月8日（星期一）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2年7月27日，公司收到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甘海南先生、匡志伟先生、谢欣先生（以

下简称“三位股东” ）提交的《关于提议增加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三位股东

提议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收购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

日披露的《关于增加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0）。

除增加上述提案外，《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其他审议事项、会议时

间、会议地点、股权登记日等保持不变。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补充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说明：公司于2022年7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和要求。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8月8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8月8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8月8日9：15至9：25、9：30至11：

30、13：00至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8月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8月1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截止 2022年8月1日（星期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潆华南路一段九号仁和广场写字楼 1204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案名称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

2.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5.00 关于收购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2022年7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单项公告。

3、特别说明

上述提案1至提案3，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并将

对提案1与提案4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提案1表决通过是提案2表决通过生效的前提， 同时提案2表决通过是提案3表决通过生效的前

提。

三、提案编码

1、公司已对提案进行编码，详见表一；

2、本次股东大会已经针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 ，对应的提案编码为100；

3、除总议案以外，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编码按1.00、2.00的格式顺序且不重复地排列；

4、本次股东大会无互斥提案，不含需分类表决的提案。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代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或非法人的其他经济组织或单位，下同）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

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或公司注册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

记证书等有效证书，下同）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

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

户卡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信函（信封上须注明“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信函或传真须在2022年8月2日17:00之前以

专人递送、邮寄、快递或传真方式送达公司董事办。

2、登记地点：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潆华南路一段九号仁和广场写字楼1204号。

3、登记时间：2022年8月2日（星期二）工作时间9:30-11:30，13:30-17:00。

4、联系方式：

电 话：0817-2619999、传 真：0817-2619999

邮 编：637000

联 系 人：潘女士

5、会议召开时间、费用：会议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27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本次会议投票代码和投票名称

投票代码：360803� � � �投票简称：北能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8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8月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投票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钩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

2.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5.00

关于收购天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

议案

√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印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人所持股份数量： 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签署日期至 年 月 日止

注：本授权委托书各项内容必须填写完整。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

为法人（或非法人的其他经济组织或单位，下同）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856� �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0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该合同为工程合同，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合同双方均不

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合同履行对公司2022年度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6日披露

了《关于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公司近日完成了《华为岗

头人才公寓(东区)项目标准户型精装修分包工程(D区)协议书》的签订，现将相关内容公告

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公司与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签署了《华为岗

头人才公寓(东区)项目标准户型精装修分包工程(D区)协议书》，分包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91,965,517.00元。

该工程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本次合同

金额，本合同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6645251H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明路

注册资本：4,156,301.2072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03-14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基地B区1号楼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高科技产品的研究、开发、销售、服务；从事对外投资

业务；提供管理、咨询、培训等业务；IT服务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

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得审批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可自主选择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对手方其他情况

公司与本次上述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对手方实力较强，资信状况良

好，具有较好的合同履约能力。

三、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发包方：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总承包方：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分包方：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项目名称：华为岗头人才公寓(东区)项目

5、工程名称：标准户型精装修分包工程(D区)

6、工程地点：本项目位于坂田岗头水库北侧，机荷高南侧，板澜大道西侧。

7、建设规模：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21.05万㎡，总建筑面积约79万㎡，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约51.6万㎡，地下建筑面积约27.4万㎡。

8、承包范围：分包工程范围内各项工程，承包范围包括合同工程界面、分工界面、招标/

合同图纸、技术规范所述、答疑澄清以及合同中的其他相关约定明确了的工程。

9、工期及工期延误处罚：

1）总承包方的进场时间:2021年8月1日。 具体以发包方核发的进场通知书为准，竣工

时间:2023年6月30日。

2）分包单位须配合总承包方的工期、施工进度计划及在总承包方的安排下执行及安

排本工程，以保证总承包方能在预定的竣工日前完成本工程。 接收工地后及展开工程前，

分包单位须立刻全面检查在工地上已完成的工程的定位、 标高等。 若对现场接收理解不

足，使得本工程的任何项目错误地施工，分包单位须自费予以修复及重建，并承担因此而

产生的所有额外费用和工期延误的赔偿责任。

10、分包合同总价：人民币（取整）玖仟壹佰玖拾陆万伍仟伍佰壹拾柒元整（￥91,

965,517.00，其中不含税金额￥84,372,033.94元和增值税税金￥7,593,483.05元）。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合同金额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5.64%。 合同履行对公司未来的经营

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行该

合同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依赖。 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该项目的顺利履行。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为工程合同，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合同双方均不存

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华为岗头人才公寓(东区)项目标准户型精装修分包工程(D区)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06� � � � � � � � �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5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子公司上海良信智能 电工有限公司于近日取

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1项发明专利证书、43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6项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具体情况

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1�0134524.5

断路器、自动适配拓扑信号

的方法及装置

发明 2020-2-28 20年 第5207939号

ZL�2021�2�0594012.7 状态检测电路和系统 实用新型 2021-3-23 10年 第16646573号

ZL�2021�2�1168698.X

一种易于自动化装配的直

流接触器触头结构

实用新型 2021-5-27 10年 第16653186号

ZL�2021�2�1880024.2 一种开关装置的操作机构 实用新型 2021-8-11 10年 第16643366号

ZL�2021�2�1876705.1 一种开关装置的操作系统 实用新型 2021-8-11 10年 第16648984号

ZL�2021�2�1876703.2

一种开关装置的操作系统

的转换装置

实用新型 2021-8-11 10年 第16643365号

ZL�2021�2�1876946.6

一种开关装置操作系统的

手动操作结构

实用新型 2021-8-11 10年 第16638233号

ZL�2021�2�1880091.4

一种开关装置操作系统双

分位置锁定解锁机构

实用新型 2021-8-11 10年 第16643414号

ZL�2021�2�1880094.8

一种开关装置操作系统的

快速分闸装置

实用新型 2021-8-11 10年 第16645638号

ZL�2021�2�1876817.7

一种开关装置操作系统合

闸位置锁定结构

实用新型 2021-8-11 10年 第16646581号

ZL�2021�2�2386189.0

一种小型断路器回流气体

排出结构

实用新型 2021-9-29 10年 第16646624号

ZL�2021�2�2421594.1

一种具有导向功能的接插

件动触头系统

实用新型 2021-10-8 10年 第16648820号

ZL�2021�2�2424242.1

一种开关柜抽屉插件的推

动机构

实用新型 2021-10-8 10年 第16648821号

ZL�2021�2�2419045.0

一种具有远程控制功能的

模数化微型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0-8 10年 第16650483号

ZL�2021�2�2680842.4

一种用于断路器的断开位

置锁

实用新型 2021-11-3 10年 第16647459号

ZL�2021�2�2680841.X

一种断路器面罩的多功能

结构

实用新型 2021-11-3 10年 第16640846号

ZL�2021�2�2734862.5

一种双侧开门机构及开关

柜

实用新型 2021-11-9 10年 第16644584号

ZL�2021�2�2749022.6 一种隔离开关和配电柜 实用新型 2021-11-10 10年 第16637187号

ZL�2021�2�2889632.6

一种模块化操作机构和断

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1-23 10年 第16646101号

ZL�2021�2�3071690.4 一种卡扣结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8 10年 第16647245号

ZL�2021�2�3074006.8 一种触头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8 10年 第16646790号

ZL�2021�2�3087071.4 一种引弧结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9 10年 第16648550号

ZL�2021�2�3087073.3 一种操作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9 10年 第16645389号

ZL�2021�2�3088102.8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9 10年 第16647249号

ZL�2021�2�3086950.5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9 10年 第16640621号

ZL�2021�2�3087990.1 断路器引弧结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9 10年 第16655977号

ZL�2021�2�3136732.8

一种开关本体和旋转隔离

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13 10年 第16649357号

ZL�2021�2�2424079.9 一种低磨损动接插件 实用新型 2021-10-8 10年 第16871435号

ZL�2021�2�2424080.1

一种低磨损动接插件动触

头位置调节机构

实用新型 2021-10-8 10年 第16873843号

ZL�2021�2�2424241.7

一种动插件触头的电连接

结构

实用新型 2021-10-8 10年 第16886146号

ZL�2021�2�2577796.5 一种连接器及1U机柜 实用新型 2021-10-25 10年 第16890233号

ZL�2021�2�3073377.4 一种操作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8 10年 第16883698号

ZL�2021�2�3136693.1

一种密封组件和旋转隔离

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13 10年 第16889503号

ZL�2021�2�3197738.6 一种操作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17 10年 第16882622号

ZL�2021�2�3195340.9 一种脱扣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17 10年 第16861690号

ZL�2021�2�3195323.5 一种脱扣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17 10年 第16862470号

ZL�2021�2�3195300.4 一种脱扣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17 10年 第16879439号

ZL�2021�2�3199700.2 一种热脱扣器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17 10年 第16876884号

ZL�2021�2�3197779.5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17 10年 第16884567号

ZL�2021�2�3199712.5 一种脱扣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17 10年 第16881088号

ZL�2021�2�3215084.5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1-12-20 10年 第16865124号

ZL�2021�2�3235594.9 一种组合式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21 10年 第16874974号

ZL�2021�2�3237210.7 一种安全机构及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21 10年 第16870618号

ZL�2021�2�3237207.5 一种条形开关 实用新型 2021-12-21 10年 第16858555号

ZL�2021�3�0738763.7 旋转开关的手柄 外观设计 2021-11-10 15年 第7404773号

ZL�2022�3�0049398.3 旋转开关 外观设计 2022-1-24 15年 第7409443号

ZL�2022�3�0079215.2 断路器拔取器 外观设计 2021-10-13 15年 第7406899号

ZL�2022�3�0101089.6 断路器 外观设计 2022-3-1 15年 第7461365号

ZL�2022�3�0106833.1 断路器 外观设计 2022-3-3 15年 第7461369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1�3�0811936.3 无线充电器（86磁吸型） 外观设计 2021-12-8 15年 第7415768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司的自主

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15� �证券简称：崇达技术 公告编号：2022-067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7月27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7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7月27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7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21日（周四）

3、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新玉路横岗下大街16号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

楼14号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姜雪飞先生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 代表股份565,424,49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604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561,482,16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16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942,3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43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 代表股份3,942,63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4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 代表股份3,942,33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43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公司聘请的有关中介机构之

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特别议案， 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121,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47％；反对420,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2,5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3447％；反对420,1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5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余忠先生作为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4,767,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38％；反对657,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5,5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3335％；反对657,1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6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周江昊、黄超颖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

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各项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